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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判解   .............................................................................................................  

法院拍賣公寓大廈區分所有人之建物及基地之權

利，拍定人就債務人欠繳之管理費，是否須與債

務人負連帶清償責任？ 

最高法院103年度上易字第378號判決 
────────────────────────────────── 
【實務選擇題】 

 

某A為「高點大樓」之3樓住戶，因與大樓管委會不和，因此兩年以來，均拒繳

大樓規約所約定之每月管理費3600元整。後某A將其專有部分、共有部分與土

地共有部分出賣予某B，請問：該欠繳之管理費應由何人負清償責任？ 
(A) 某A 
(B) 某B 
(C) 某A、某B負連帶清償責任 
(D) 某A、某B均得主張免責 
答案：A 
 

 

【裁判要旨】 

按區分所有人間依規約所生之權利義務，繼受人應受拘束；其依其他約定所

生之權利義務，特定繼受人對於約定之內容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亦同。民法第799
條之1第4項定有明文。 

【裁判分析】 

一、按「為加強公寓大廈之管理維護，提升居住品質，特制定本條例」；「公寓

大廈者，係指構造上或使用上或在建築執照設計圖樣標有明確界線，得區分

為數部分之建築物及其基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者，係指區分所有權人

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之有關事項，召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舉行之會

議」；「住戶者，係指公寓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承租人或其他經區分所有

權人同意而為專有部分之使用者或業經取得停車空間建築物所有權者」；

「規約者，係指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

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項」；「多數各自獨立使用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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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公寓大廈，其共同設施之使用與管理具有整體不可分之集居地區者，

其管理及組織準用本條例之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條第1項、第3條第

1款、第7款、第8款、第12款、第53條分別定有明文。觀諸上開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規範公寓大廈之管理維護，藉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規約等機制，以提升公寓大廈住戶之生活品質，又雖為多數各自獨立使用之

建築物，倘其共同設施之使用與管理具有整體不可分之集居地區者，其管理

及組織亦準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 
二、按「住戶應遵守下列事項：五、其他法令或規約規定事項。……住戶違反第

一項規定，經協調仍不履行時，住戶、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按其性質

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6條第1
項第5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同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區分所有權之

繼受人，應於繼受前向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請求閱覽或影印第35條所定

文件，並應於繼受後遵守原區分所有權人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之一切權利義

務事項。」 
三、自法律規定之體例而言，區分所有建築物所有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係規定

於所有權章第二節之「不動產所有權」中（第799條至第800條之1定有明

文），而共有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係規定於所有權章第四節「共有」，區

分所有建築物所有人之權利義務，自應優先適用區分所有之相關規定，惟該

規定中並無受讓人應就前手欠繳之管理費應連帶負責之規定，僅於第799條之

1規定：「區分所有人間依規約所生之權利義務，繼受人應受拘束；其依其他

約定所生之權利義務，特定繼受人對於約定之內容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亦

同」。該規定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4條第1項「區分所有權之繼受人，應於

繼受後遵守原區分所有權人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之一切權利義務事項」之規

定相仿，而實務上向來均認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4條第1項係指規約對於繼

受人發生拘束力，至於已具體發生之管理費給付義務則不在此限，故拍定人

不須就債務人欠繳之管理費，負擔清償責任。 

【考題解析】 

區分所有建築物所有人之權利義務，自應優先適用區分所有之相關規定，惟該

規定中並無受讓人應就前手欠繳之管理費應連帶負責之規定，故答案為(A)。 

【相關法條】 

民法第799條之1、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4條。 


